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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文理〔2017〕164 号

四川文理学院

关于印发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》的

通 知

各二级学院、相关部门：

为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提高学生身体素质，根据教

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试行方案）实

施方法》（以下简称为《标准》）、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

印发四川省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工作方案》

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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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《标准》实施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 王成端 刁永锋

副组长： 侯忠明 李壮成

成 员： 校办公室主任 党委宣传部部长

教务处处长 人事处处长

计划财务处处长 学生工作处处长

团委书记 后勤服务处处长

档案馆馆长 保卫处处长

体育学院院长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

下设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心，中心依托体育学院，由体育学

院负责组织测试、成绩记录、等级评定、数据整理、上传教育部

数据库等工作。

测试中心主任：佘涛

测试中心副主任：陈碧述 王进 罗小兵（执行副主任）

二、测试项目及评分标准

根据《标准》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学生每学年测试安排如

下：

（一）测试项目

男生：身高、体重、肺活量、立定跳远、引体向上、坐位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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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屈、50 米、1000 米等共 8 项。

女生：身高、体重、肺活量、立定跳远、仰卧起坐、坐位体

前屈、50 米、800 米等共 8 项。

（二）测试步骤

1.搭建测试平台；

2.培训测试人员；

3.分工具体实施；

4.筛选整理数据；

5.复测、补测无效数据；

6.分析评价数据；

7.如期上报数据。

（三）评分标准

各测试项目成绩由体育学院汇总，并按照《标准》要求评定

成绩,确定等级。各测试项目的得分之和为最终得分，根据最终

得分评定等级：86 分及以上为优秀；76-85 分为良好；60-75 分

为合格；60 分以下为不及格。

三、等级评定与结果运用

根据《标准》要求，学生每学年进行一次体质健康测试评定，

各测试项目的成绩、得分和评定等级由体育学院负责记录在《标

准》登记卡上，测试的成绩和评定结果及时反馈到各二级学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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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便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地锻炼身体。对测试成绩不及格者，在本

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，补测仍不及格者，则学年评定等级为不及

格，测试结果分别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备案。学生达到《标准》

良好等级以上者，方可有资格参与评先评优。学生毕业时的体质

健康成绩和等级，按毕业当年学年总分的 50%与其他各学年总分

平均得分的 50%之和进行评定，体育学院将学生的《标准》登记

卡存入学生档案，若测试的成绩经补测后仍达不到 50 分者，按

结业和肄业处理。

体育学院负责对学校的测试数据和评定等级进行统计分析，

学校核实加盖公章后，按有关规定上报教育部。教务处负责协调

各二级学院，按要求进行测试；学生工作处、团委充分利用该测

试成绩，作为学生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；计划财务处、人事处负

责测试经费保障工作；档案馆负责做好学生测试成绩材料归档工

作；后勤服务处负责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医疗服务和后勤保障工

作；保卫处负责测试过程中现场安全保卫工作。各二级学院负责

在学生中做好宣传工作，并且协助体育学院做好测试工作的协调

组织辅助工作。

四、测试工作量核定

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需要和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，对

体质健康测试工作量按全日制实际在校生参测人数计算，40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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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为一个测试组，每个测试组以 8 个教学当量核算，并按超课

时费用标准给予专项经费保障。补测不再计工作量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

解释。

四川文理学院

2017 年 10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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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文理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30 日印发


